附件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2024年
空中乘务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招生简章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以下简称中飞院）创建于1956年，源于人民军队，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空学校，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由毛泽东主席任命首任军政领导，肩负为国家培养高质量民航飞行人才的特殊使命。学校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是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四川省共建高校，是理、工、文、管、法、艺、教育多学科协调发展，以培养民航飞行员、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主的高等学府，是国家全过程培养高素质民航专业人才的“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
学校地跨川豫两省五市，占地约19000亩，设有广汉校区，在建天府校区，有四川新津、广汉、绵阳、遂宁和河南洛阳5个飞行训练分院，管理运行7个训练机场（含2个运输机场），拥有丰富的空域、航线资源，以及为满足高质量安全运行的机务、空管、油料、安保、航卫等系统资源。在四川自贡、重庆永川、山西芮城建有3个训练基地，与中航珠海飞校、北大荒通航共建梧州训练基地和北大荒训练基地。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中飞院的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覆盖了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的各个领域，现有14个二级学院、1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权点，41个本专科专业，覆盖了民航所有专业领域，学校目前有飞行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英语、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飞行器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商管理专业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空中乘务学院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直属二级学院，现开设有“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本科专业和“空中乘务”专科专业。学院坚持“艺术为体、管理为法、技能为用”专业特色，践行“品行正、气质佳、语言强、技艺精、身心健、纪律严”育人理念，遵循人文艺术类学科专业的发展规律，积极服务学校美育提升工程和校园文化建设。20年来，已与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建有合作育人平台10余个，为国内、外航空公司输送优秀的空乘人才万余名，并在国内率先开展校企联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作风、团队意识等必备素养，在校期间实施准军事化管理。学院建有“小客舱·大视界”四川省民航科普基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人文艺术研究所、客舱安全管理研究所等多个省部级、校级科研平台。
航空安全保卫学院成立于2009年，现为“航空安全保卫学院•体育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运动训练、群体竞赛、社会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二级学院。学院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以专业铸品牌，以师资拓优势，淬炼形成了“笃忠勇、双技能、强英语、重实战”的专业办学特色。目前已建有体育专业硕士授权点、体能训练本科专业、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科专业和成人教育等多层次人才培养平台，是中国民航航空安全保卫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
一、专业介绍
空中乘务专业：本专业学生通过系统专业理论和技能、技巧的学习培训，以及参加航空公司航线营运实习，初步掌握民航客舱安全管理及客舱服务的基本技能，达到行业对乘务专业人才必备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毕业生主要面向国内外航空企业，从事空中客舱管理与服务、民航地面管理与服务。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本专业是国内首家全日制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旨在培养符合国家航空安全员职业要求的专门应用型人才，达到规范执勤、控制与防卫、客舱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培养目标。采用“学历+执照”人才培养模式，在遵循国家学历教育规范的基础上，同时完成航空安全员国家执照资格认证训练课程，可参加初任民航航空安全员执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生主要从事运输航空公司、机场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公共安全保卫工作。
以上两个专科专业学生，按照上级部门和学院当年政策，通过大三下学期专升本考试选拔，优秀者可进入本校本科相关专业继续深造两年，合格者颁发本科毕业证及相关学士学位证书。
二、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旅游管理知识及较高文化素养，受专业训练的民航空中乘务员及空中安全保卫人员。
三、学制及学费
学制：三年。
学费：新生入学时，学费和住宿费标准严格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的通知文件执行。教材费、服装卧具费等其它费用按照四川省高校收费相关规定执行。
四、招生地区及招生计划
1.招生地区
2024年拟面向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新疆等地区招生，最终招生省份和录取原则以教育部最终批复结果及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2.招生计划
2024年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预计招生660人。我院将根据各地区校考测试合格情况编制分省、分专业、分科类计划，最终招生计划数以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五、招生类别及报考条件
1.招生类别
非高考综合改革地区文、理兼招；高考改革省份选考科目要求（通用版选考科目）：不提科目要求，学生进校后均以英语为外语语种安排教学(非英语语种考生从课程结业和民航就业角度考虑，慎重报考！)。
2.报考条件及对象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举止大方，有志于从事民航空勤事业。
（2）参加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2003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应、往届考生。
（3）空中乘务专业（性别不限）、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只招男生）。
（4）净身高：男生:175—185厘米；女生：164—174厘米,以专业体检结果为准。
（5）视力：每眼矫正远视力不低于0.5（C字表）。
（6）体形匀称，下身长超过上身长2CM以上，无明显的“O”形和“X”形腿，无明显的内、外八字步；无色盲、色弱、斜视；听力不低于5米；五官端正，肤色好，着夏装时裸露部位无明显的疤痕和色素异常；无精神病史；口齿伶俐，性格开朗，举止端庄；不晕船晕车；无口臭、腋臭；无肝炎、结核、痢疾、伤寒等传染病。符合《中国民用航空人员医学标准和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六、报名工作
报名时间及方式：各地区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名时间及方式详见“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生处”微信公众号（cafuc_zsc）公告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zsc.cafuc.edu.cn），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校考测试及专业体检
1.校考测试
（1）校考测试方式
我院将采取现场校考测试方式，各地区具体校考测试办法详见后续通知公告。
（2）校考测试内容
重点考察考生的气质形象、形体仪态、语言表达和心理素质等方面，校考测试结果通过评委票选产生并现场公布，结果分为合格或不合格。
（3）着装要求
男生着短袖上衣，深色长裤；女生着短袖上衣，及膝短裙，不穿丝袜和高帮鞋。
2.专业体检
凡校考测试合格考生，接到体检通知者方可参加专业体检。专业体检由我院委托专业体检机构或授权医疗机构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CCAR-67FS中规定的乘务员或安全员体格检查标准进行。体检费用考生自理,体检结果及相关材料由校方存档。
3.合格通知
校考测试、专业体检合格后，对其发放书面合格通知。考生按书面合格通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报考我院空中乘务或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
4.其他
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政策要求等因素，我院可能会调整上述招生省份或专业测试办法，调整方案将及时对外发布。
八、录取原则
凡取得我院空中乘务或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书面合格通知的考生，经高考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投档，我院根据招生计划情况和学生填报的志愿，按照高考投档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建议考生第一志愿填报我院。
以上录取原则最终以我院公布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全日制本专科招生章程》（2024年）以及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投档及录取规则为准。
九、诚信考试要求
校考测试及专业体检过程中考生须严格遵守教育部特殊类型招生相关要求，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考试资料等真实无误，否则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处理，后果由考生本人自负。
十、郑重声明
我院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招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展合作，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辅导或培训，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十一、联系方式
1.学校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南昌路四段46号
2.咨询电话:0838-5182078、5182181
（工作日:08：30-12：00；14：30-18:00）
3.公众号:“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招生处”
4.通知公告发布方式：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招生信息
（http://zsc.cafuc.edu.cn）
5.微信小程序：“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招生”
6.监督与投诉电话：0838-5183165
[bookmark: _GoBack]（工作日:08：30-12:00; 14:30-18:00）。
